采购内容及要求

一、技术服务内容及要求：
乙方负责向甲方本级财政局提供技术服务人员一名，驻场服务期间工作地点为甲方指定的办公室，运维支持本级财政局预算编制管理应用、预算执行管理应用、会计核算管理应用、公务卡管理应用、总账管理应用等业务模块。
2、 资格要求：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依法独立核算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照章纳税，有固定的服务场所,有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（工商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书复印件）。
3、 服务期限：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，每年评价合格方可签订下一年合同，如服务商提供的服务与承诺不相符或服务期间出现重大工作失误，采购人有权下一年不续签合同。如因政策原因导致服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服务合同自动终止，以政策要求为准。
4、 付款方式：
甲乙双方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。甲方于合同签订后45个工作日内，完成运维费用支付。乙方收到上述款项的同时，向甲方提供等额有效的陕西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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